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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运输部关于全面做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工作的通知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交通运输厅（局、委）：

为深入贯彻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“三农”工作的若干
意见》，认真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的意见》（国办
发〔2019〕45号），进一步压实农村公路管理养护责任，现就全面做好农村公路县、
乡、村三级“路长制”工作通知如下。

一、充分认识推行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的重要意义

实施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重要指示精
神的重要举措，是深化农村公路管理养护体制改革、加快补齐农村公路管养短板的重要
内容，是夯实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责任、建立规范化可持续管护机制的重要抓手，也是加
快提升农村公路治理能力的重要保障。地方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
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、三中、四中、五
中全会精神，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“四好农村路”重要指示精神，进一步增强责
任感和紧迫感，在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下，全面做好“路长制”工作，推动“四好农村
路”高质量发展，为加快建设交通强国提供有力支撑，为实现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
乡村振兴有效衔接、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健全完善“路长制”工作机制

（一）制定“路长制”实施方案。各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要积极向省级人民政府
汇报，在推动出台农村公路“路长制”政策措施的基础上，指导市、县抓紧制定具体实
施方案，尽快完善“路长制”运行机制，确保到2022年，覆盖县、乡、村道的“路长
制”全面建立，政府主导、部门协同、上下联动、运转高效的工作格局基本形成，农村
公路治理能力显著提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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